
 
 

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一百零八條修正草案總說
明 

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係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十

三條規定訂定，於八十八年五月二十一日發布，同年月二十七日施行，

歷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年七月十四日。有關得

標廠商達一定規模者，應於履約期間僱用一定比率之身心障礙者及原住

民，如有僱用不足者，得標廠商應向各該主管機關指定之專戶繳納代

金，及代金金額之計算方式，已分別規範於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四

十三條第二項、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十二條第三項及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考量保障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之規定回歸各該目的法令

規範，本細則第一百零八條無需重複規定，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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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一百零八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百零八條  （刪除） 第一百零八條  得標廠商

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

民之人數不足前條第二

項規定者，應於每月十

日前依僱用人數不足之

情形，分別向所在地之

直轄市或縣（市）勞工

主管機關設立之身心障

礙者就業基金專戶及原

住民中央主管機關設立

之原住民族就業基金專

戶，繳納上月之代金。

前項代金之金額，

依差額人數乘以每月基

本工資計算；不足一月

者，每日以每月基本工

資除以三十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規範事項，已分

別訂於身心障礙者權

益保障法第四十三條

第二項、原住民族工

作權保障法第十二條

第三項及第二十四條

第二項，考量保障身

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

工作權之規定回歸各

該目的法令規範，本

條無需重複規定，爰

予刪除。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交通建設篇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064期　　20240409　　交通建設篇


